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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博志成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德恒D201505059763200019BJ-02号 

致：北京博志成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博志成在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志成在线”或“公司”或“股份公司”）的委托，并根据

博志成在线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作为博志成在线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申请挂牌”）的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已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博志成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博志成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统称“原法律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反馈的《关于北京博志成在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

求，本所及承办律师对本次申请挂牌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

见。 本所及承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就《反馈意见》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须与《原法律意见》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中未被本补

充法律意见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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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原

法律意见》中的含义相同。 

   一、请公司通篇阅读并修正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文字格式错误（包括但不限

于第 232 页公司实收资本投资者名称及投资金额前后披露不一致），并检查是否

按《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披露。请主办券商及

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通过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通篇阅读，认为公司披露的《公开转让

说明书》已经按《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披露。公

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九、报告期内股东权益情况”

之“（一）股本”修改披露如下： 

（一） 股本 

报告期内，股本列示如下： 

单位：元 

投资者名称 2017 年 1 月 1 日 增加 减少 2017 年 5 月 31 日 持股比例% 

黄博文 3,250,000.00 - 78,000.00 3,172,000.00 52.87

程光水 1,750,000.00 - 62,000.00 1,688,000.00 28.13

邹佑华 275,000.00 - - 275,000.00 4.58

姜曦露 240,000.00 - 240,000.00 - -

陈现培 180,000.00 - - 180,000.00 3.00

韩莉 120,000.00 60,000.00 - 180,000.00 3.00

郭志鹏 80,000.00 - - 80,000.00 1.33

谢明 35,000.00 - - 35,000.00 0.58

韩志超 30,000.00 - 7,500.00 22,500.00 0.38

许亚伶 15,000.00 - - 15,000.00 0.25

张文娟 10,000.00 - 10,000.00 - -

陈灿媚 10,000.00 - - 10,000.00 0.17

张春玲 5,000.00 5,000.00 - 10,000.00 0.17

王辰曦 - 180,000.00 - 180,000.00 3.00

吴会鹏 - 60,000.00 - 60,000.00 1.00

柯昌鹏 - 27,500.00 - 27,500.00 0.46

解洲 - 15,000.00 - 15,000.00 0.25

苏世杰 - 10,000.00 - 10,000.00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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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锋 - 10,000.00 - 10,000.00 0.17

顿瑞平 - 10,000.00 - 10,000.00 0.17

贾文婷 - 5,000.00 - 5,000.00 0.08

薛月明 - 5,000.00 - 5,000.00 0.08

翟文文 - 5,000.00 - 5,000.00 0.08

刘婷 - 5,000.00 - 5,000.00 0.08

合计 6,000,000.00 397,500.00 397,500.00 6,000,000.00 100.00

二、公司业务中包含地产学堂、企业大学及博云快点等线上培训业务。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相应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具体业务，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线上培训业务是否需要取得相应的资质，包括但不

限于网络视听许可证、互联网增值业务许可证，是否需要履行相关部门的许可/

备案手续；（2）公司线上培训业务是否需要取得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或许可程

序，是否取得相应资质。请公司对上述事项补充披露。 

回复： 

1．公司线上培训业务是否需要取得相应的资质，包括但不限于网络视听许

可证、互联网增值业务许可证，是否需要履行相关部门的许可/备案手续 

（1）公司线上培训业务是否需要取得互联网增值业务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条规定，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

发的电信业务许可证。第八条规定,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基础电信业务，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

的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

务。电信业务分类的具体划分在本条例所附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列出。国

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目录所列电信业务分类项目作局部

调整，重新公布。第九条规定经营基础电信业务，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审查批准，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业务覆盖范

围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取得《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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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

和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

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

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第四条规定,国家对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

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

部令第 33 号）第五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应当依法履行备案手续。未经备案，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非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博志成是为房地产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公司通过与房地产企业客户签订

《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为房地产企业客户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营性互联

网信息服务业务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网页制作等服务

活动。公司目前的业务来源系为房地产企业客户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客户均为线

下与公司签署管理咨询服务合同的房地产企业客户，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上网用

户。因此公司线上培训业务是公司线下业务的延伸，是向特定的对象提供的培训

服务，不对社会公众开放，不属于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

活动。 

本所律师就公司网站报告期内开展的业务是否需要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

证问题走访了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经确认公司网站上述功能不涉及向上网用户有

偿提供信息或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无需事先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仅需向

电信管理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简称“ICP 备案”）。 

本所律师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 ICP/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

（http://www.miitbeian.gov.cn/publish/query/indexFirst.action）查询，

公司线上业务涉及的地产学堂和企业大学均已经进行备案，具体信息如下：企业

大学网站备案/许可证号为：京 ICP 备 09020143 号-3；地产学堂网站备案/许可

证号为：京 ICP 备 09020143 号-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博志成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5 
 

为保证公司未来拟开展业务合法规范，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计划将于近期

开始申请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经公司咨询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业务受理处，

预计办理周期约需 2-3 个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处于积极准备

相关申请资料的阶段。 

（2）公司线上培训业务是否需要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向公众提供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活动，适用

本规定。本规定所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

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第七条

规定，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

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

未按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指导目录

由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商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制定。    

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分类目录（试行）》的规定，第二类互联网

视听节目服务中（三）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

的制作（不含采访）、播出服务，是指生产制作、定制、编排文艺、娱乐、科技、

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并供公众在网上点播的服务。 

博志成的主要业务是为房地产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公司通过与房地产企

业客户签订《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为房地产企业客户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分类目录（试

行）》的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

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公司目前的线上培训业务系为房

地产企业客户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客户均为线下与公司签署管理咨询服务合同的

房地产企业客户，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上网公众。因此，公司是向特定的对象提供

的服务，不属于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或者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故现

阶段公司的线上培训业务无需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2. 公司线上培训业务是否需要取得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或许可程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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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相应资质 

经查阅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访谈公司董事长，公司经核准的经

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

服务；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市场调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公司主要业务为：为房地产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公司线上培训业务内容为：为客户员工提供的线上培训课程（地产学堂）以

及帮助地产企业建立的线上内部培训管理体系（企业大学）。线上培训课程主要

是将地产咨询专家的培训视频录制成视频和音频节目供客户员工进行学习，提升

员工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 2017 年 4 月 7

日 发 布 《 2016 年 北 京 市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 》

（http://www.bjedu.gov.cn/xxgk/ywdt/ywsj/201704/t20170407_18441.html），教育主管部门

监管主要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中等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审批条件或标准第一条基本办学规模应

不低于 200 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从事的是企业管理培训，包括总裁班、项目

总班、企业内训等，线上培训业务旨在通过客户员工自主学习各种业务知识和管

理知识，提升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企业管理培训的一种形式，不同于专门的

职业资格培训，也不是发证类的学历教育,无需特定资质，无需取得教育主管部

门的审批或许可程序。 

3. 博云快点的线上培训业务 

经本所律师查阅博云快点《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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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博

云快点不含有管理咨询培训的经营范围。经访谈公司董事长及核查公司财务报

表，博云快点主要业务方向是物业管理智慧社区服务软件的应用和市场推广，不

涉及线上培训业务，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博云快点尚未取得收入。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

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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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博志成在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

见（二）》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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